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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認的大陸學士以上學位之155所學校 

105 年 4 月 2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047377 號函公告(★：新採認之 26 校) 
103 年 4 月 18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30032908 號函公告(：新採認之 18 校) 
102 年 3 月 12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20035777 號函公告(※：原採認之 41 校) 

項 學校名稱 所在地 項 學校名稱 所在地 項 學校名稱 所在地

1 ※復旦大學 上海 53 北京舞蹈學院 北京 105 西南大學 重慶 

2 ※上海交通大學 上海 54 北京電影學院 北京 106 海南大學 海南 

3 東華大學 上海 55 中國藝術研究院 北京 107 ※浙江大學 浙江 

4 上海外國語大學 上海 56 中央戲劇學院 北京 108 中國美術學院 浙江 

5 上海大學 上海 57 中國戲曲學院 北京 109 ★浙江工業大學 浙江 

6 ※同濟大學 上海 58 北京服裝學院 北京 110 ★寧波大學 浙江 

7 華東理工大學 上海 59 中國科學院 北京 111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浙江 

8 ※華東師範大學 上海 60 中國科學院大學 北京 112 ※華中科技大學 湖北 

9 上海財經大學 上海 61 中國社會科學院 北京 113 武漢理工大學 湖北 

10 上海音樂學院 上海 62 ★首都師範大學 北京 114 華中師範大學 湖北 

11 上海戲劇學院 上海 63 ※電子科技大學 四川 115 ※武漢大學 湖北 

12 上海體育學院 上海 64 ※四川大學 四川 116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湖北 

13 太原理工大學 山西 65 西南交通大學 四川 117 華中農業大學 湖北 

14 ★山西大學 山西 66 四川農業大學 四川 118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湖北 

15 ★中北大學 山西 67 西南財經大學 四川 119 武漢體育學院 湖北 

16 ※中國海洋大學 山東 68 ★成都理工大學 四川 120 ※湖南大學 湖南 

17 ※山東大學 山東 69 ★西南科技大學 四川 121 湖南師範大學 湖南 

18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山東 70 ※蘭州大學 甘肅 122 ※中南大學 湖南 

19 ★山東農業大學 山東 71 ★西北師範大學 甘肅 123 ★湘潭大學 湖南 

20 ★濟南大學 山東 72 寧夏大學 寧夏 124 ★長沙理工大學 湖南 

21 ★山東財經大學 山東 73 延邊大學 吉林 125 ※哈爾濱工業大學 黑龍江

22 雲南大學 雲南 74 ※吉林大學 吉林 126 東北農業大學 黑龍江

23 ※天津大學 天津 75 東北師範大學 吉林 127 哈爾濱工程大學 黑龍江

24 ※南開大學 天津 76 ★長春理工大學 吉林 128 東北林業大學 黑龍江

25 河北工業大學 天津 77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安徽 129 ★黑龍江大學 黑龍江

26 ※北京大學 北京 78 安徽大學 安徽 130 石河子大學 新疆 

27 ※清華大學 北京 79 合肥工業大學 安徽 131 新疆大學 新疆 

28 北京工業大學 北京 80 南昌大學 江西 132 ※廈門大學 福建 

29 ※北京理工大學 北京 81 ★江西財經大學 江西 133 福州大學 福建 

30 北京化工大學 北京 82 蘇州大學 江蘇 134 ★福建師範大學 福建 

31 ※中國農業大學 北京 83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江蘇 135 內蒙古大學 內蒙古

32 北京外國語大學 北京 84 中國礦業大學(徐州) 江蘇 136 廣西大學 廣西 

33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 85 江南大學 江蘇 137 暨南大學 廣東 

34 ※北京體育大學 北京 86 ※南京大學 江蘇 138 華南師範大學 廣東 

35 ※中央民族大學 北京 87 ※東南大學 江蘇 139 ※中山大學 廣東 

36 ※中央美術學院 北京 88 南京理工大學 江蘇 140 ※華南理工大學 廣東 

37 華北電力大學(北京) 北京 89 河海大學 江蘇 141 廣州美術學院 廣東 

38 中國石油大學(北京) 北京 90 南京農業大學 江蘇 142 貴州大學 貴州 

39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91 南京師範大學 江蘇 143 ※大連理工大學 遼寧 

40 北京交通大學 北京 92 南京藝術學院 江蘇 144 大連海事大學 遼寧 

4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北京 93 ★南通大學 江蘇 145 遼寧大學 遼寧 

42 北京科技大學 北京 94 ★南京郵電大學 江蘇 146 ※東北大學 遼寧 

43 北京郵電大學 北京 95 西藏大學 西藏 147 魯迅美術學院 遼寧 

44 北京林業大學 北京 96 華北電力大學(保定) 河北 148 ★東北財經大學 遼寧 

45 ※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 97 ★燕山大學 河北 149 ※西安交通大學 陝西 

46 中國傳媒大學 北京 98 ★河北大學 河北 150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陝西 

47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北京 99 ★河北農業大學 河北 151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陝西 

48 ※中央音樂學院 北京 100 鄭州大學 河南 152 西北大學 陝西 

49 中國政法大學 北京 101 ★河南大學 河南 153 ※西北工業大學 陝西 

50 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北京 102 ★河南農業大學 河南 154 長安大學 陝西 

51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北京 103 青海大學 青海 155 陝西師範大學 陝西 

52 中國音樂學院 北京 104 ※重慶大學 重慶    

註：中國社會科學院授予學位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外國學歷參考名冊（不含港澳、大陸） 

http://www.fsedu.moe.gov.tw/index.php 

 
 

法規名稱：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 民國 103 年 08 月 05 日 修正 )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FL040632 
（摘錄）：申請人申請國外學歷采認，應自行檢具下列檔，送各校辦理：  
一、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一份。  
二、包括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一份。但申

請人系外國人或僑民者，免附。  
三、其他學校規定之相關文件：請各校明確告知申請人應繳交其他檔為何，例如:

論文、專題報告、學校行事曆檔、實習證明或要求相關國外文書之中譯本(應
注明需否由申請人送請駐外館處辦理翻譯驗證或送地方法院或民間公證人

辦理公證)。 
1. 當事人應自行在臺灣駐外館處辦妥驗證，已返國之留學生，倘其外國學

歷證件未經驗證，請徑洽相關駐外館處辦理。 
2. 提醒：海外文憑在認證時候要和辦事人員特別說明用途（Ex：來臺就

學），如果該人員堅持需要臺灣護照，可讓其請示領導因為有些辦事處

人員並不清楚規定。 



核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8 條第 7 款規定，不予採認之醫療法所

稱醫事人員相關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民國 101 年 07 月 20 日 發布／函頒 

一、非教育部《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列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不予採

認。 
二、為教育部《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所列，但有下列情形之ㄧ者，不予採認： 

（一） 非經正式入學管道入學。 
（二） 採函授或遠距方式教學。 
（三） 經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方式通過後入學。 
（四） 在分校就讀。 
（五） 大學下設獨立學院授予之學歷。 
（六） 非正規學制之高等學校。 
（七） 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學歷。【若有疑問，請聯絡本會】 
（八） 未同時取得畢業證（明）書及學位證（明）書。 
（九） 各級學位之修業期間不符規定者： 

1. 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未滿三十二個月。 
2. 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未滿八個月。 
3. 持博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未滿十六個月。 
4. 碩士、博士學位同時修習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間未滿二十四個月。 
5. 經由學術合作，同時在臺灣地區大學及臺灣認可名冊內所列之大陸地區高等

學校或機構修讀學位者，該二校修業期間，得依下列規定予以併計。但在二

校當地修習學分數，累計未達各獲頒學位所需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以上： 
(1) 持學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未滿三十二個月。 
(2) 持碩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未滿十二個月。 
(3) 持博士學位者，累計在二校修業期間未滿二十四個月。 

（十） 其他經教育部公告不予採認之情形。 
■ 相關法規及函釋： 
一、100.01.06 教育部臺參字第 0990231890C 號令修正發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第 7 條、第 8 條。 
二、100.01.10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05491 號函公告《大陸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

冊》。 
三、100.06.09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1000079154C 號令核釋「不予採認之醫療法所稱醫

事人員相關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四、100.08.19 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醫字第 1000210567 號函「有關大陸地區高等教育學歷，

凡涉及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高等學校之學歷者（含相關研究所；碩士、博士學

位），本署建議均不採認」。 
101.07.20 臺高（二）字第 1010123790C 號令發布核釋「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8
條第 7 款規定，不予採認之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 

































































序號 區域 縣市 學校 名額 系所數

2017年大學校院碩士班聯合招收大陸地區學生
招生學校及名額

112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3 1

113 南區 高雄市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 1

114 南區 高雄市 義守大學 6 6

115 南區 高雄市 輔英科技大學 1 1

116 南區 高雄市 樹德科技大學 4 4

117 南區 屏東縣 大仁科技大學 1 1

118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大學 2 2

119 南區 屏東縣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3 3

120 東區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4 4

121 東區 花蓮縣 慈濟大學 3 3

122 東區 花蓮縣 慈濟科技大學 1 1

123 東區 臺東縣 國立臺東大學 1 1

124 離島 澎湖縣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 1

125 離島 金門縣 國立金門大學 3 3

1117 890
※校數:國立47、私立78，計125 ※系所數:國立549、私立341，計890 ※名額:國立726、私立391，計1117

小計

4

【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71005 臺南市永康區南臺街1號

E-mail：rusen@stust.edu.tw   WEB：http://rusen.stust.edu.tw

TEL：+886-6-2435163   FAX：+886-6-2435165

























































大同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世新大學
東吳大學
康寧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台灣神學研究學院
基督教台灣浸會神學院

中國科技大學
中華科技大學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一貫道崇德學院     南開科技大學

105

註1.本圖以各校校本部為主，若設有分部或第二校區者，不另行標註。

註2.本圖依學校名稱筆畫、分類及體系等由左至右排列。

37

59

5

101

105學年度全國私立大學校院分類

分類 校數  (所)

大學校院

技職校院

宗教研修學院

總計

(105.10.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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